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罚〔2025〕4号

名  称：卢烈鑫
[bookmark: _GoBack]
地  址：广东省揭西县金和镇飞鹅工业开发区
本机关执法人员于 2025年3月6日，联合金和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对你在位于揭西县金和镇飞鹅工业开发区开办的（废旧塑料加工场）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正在生产，生产设备有造料机2套、洗料机1套、搅拌机2台、破碎机1台，原辅材料为再生废塑料、PP、钙粉、色粉、矿物油等。经查，你所开办的废旧塑料加工场，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开工建设。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调查询问笔录、业主身份证复印件、现场照片、录像、《监测报告》、租地协议等证据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本机关（单位）于2025年4月29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揭市环（揭西）罚告字〔2025〕3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要求听证权利，对此，你未作陈述、申辩，且未提出听证申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和《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广东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裁量表>》中第一章环评类序号一§1.1裁量标准和《揭阳市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指引》，你的该违法行为属于从轻处罚裁量档次。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壹仟伍佰壹拾叁元捌角整（¥1513.80）。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决定的， 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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